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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與成都市郫都區人民政府簽署《項目投資協議書》

本公告乃由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71章）第
XIVA部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於 2020年3月4日與四川省成都市郫都
區人民政府（「郫都區政府」）簽訂《項目投資協議書》，據此，郫都區政府將支持本公
司在郫都區境內安德收費站附近（成灌高速公路K22附近）投資建設高速公路B類服
務區（「該項目」）。該項目的具體建設內容包括：(1)項目核心區（第一期），建設包括
加油加氣站、停車維保、快餐連鎖及特色商超等B類服務區必備功能項目；及 (2)項
目拓展區（第二期），在保障服務區必備功能的基礎上，視土地取得情況拓展「服務
區+」融合發展項目，探索服務區與旅遊、物流、文化、新能源等產業的融合發展，
推進「服務區+旅遊」「服務區+地方特色」等建設。

根據《項目投資協議書》，本公司承諾設立一間由本公司絕對控股的項目公司（「項
目公司」），負責該項目的投資建設，項目公司的註冊資本不低於人民幣1億元（註
冊資本金在三年內到位）。郫都區政府承諾負責該項目基礎設施配套，並給予郫都
區現有產業人才計劃及其他獎勵的優惠政策。項目公司設立後，就項目核心區（第
一期），項目公司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約人民幣1.5億元；項目拓展區（第二期）視土地
取得情況開展，項目公司計劃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約人民幣3.5億元。屆時項目公司
將利用包括股東註資在內的多種融資方式進行投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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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項目符合本公司鞏固主業經營能力，主動培育「高速+」產業的戰略規劃，有利於
提高成灌高速公路的通行服務體驗，並為本公司挖掘新的利益增長點。該項目同
時也順應了國家支持服務區主題化建設的政策導向，符合成都市郫都區鄉村振興
戰略的發展需要，有利於進一步促進服務區周邊地區經濟發展。

在《項目投資協議書》的履行過程中，本公司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規定，
並及時履行披露義務。

本項目的落實（包括土地的取得和施工建設的進度和交付等）存在諸多不確定性，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 

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肖軍 

董事長

中國成都，2020年3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唐發維先生、張冬敏先生、王曉女士及
羅丹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肖軍先生及楊斌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舒華東先生、葉
勇先生及李遠富先生。


